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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CEMS 電子化平台系統說明 

一、CEMS 電子化平台網址：https://cems.epa.gov.tw/cems_equ/ 

依據本署 109 年 4 月 8 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

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1 條規定，公私場所辦理監

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連線計畫書

及連線確認報告書之項目內容，應符合附錄十一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網路傳輸方式傳輸辦理。 

二、系統使用需求說明。 

（一）因微軟停止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開發，無法支援較後期開發

的各項元件，為正常使用系統所有功能，建議採用 Google Chrome、

Firefox 或新版的 Microsoft Edge 瀏覽器。 

（二）為求字型及格式統一，在填寫本系統各項文件 PDF 檔時，建議使

用 Adobe 的 PDF 工具(Adobe Acrobat Reader)。 

三、CEMS 文件申請與審查流程注意事項說明。 

（一）公私場所於系統上填報完畢且送出申請後，須發文至地方環保局

（得不須附申請文件紙本），函知地方環保局 CEMS 相關文件已送

審，請地方環保局辦理審查。 

（二）地方環保局受理公私場所 CEMS 申請文件後，依規定通知或函請

公私場所於 7 日內完成繳費。 

（三）公私場所辦理繳費，並留存繳費單據。 

（四）地方環保局收到款項後，應於系統選取公私場所繳費日期，並以繳

費翌日作為文件審查之起算時間。 

（五）地方環保局應依規定於 30 天內完成系統上資料審查，經確認無需

修正者於系統「審查回應」步驟上點選「通過」，或針對需補正部

分填寫審查意見，並請公私場所進行補正。 

（六）地方環保局倘請公私場所進行補正，公私場所應依據地方環保局審

查意見進行系統上資料補正，再於系統上重新送審，直至地方環保

局系統上點選「審查通過」。 

  

https://cems.epa.gov.tw/cems_e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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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確認之文件公私場所無法再進行編輯，公私場所應將審查確認

之文件用印頁列印並完成用印（得不須附申請文件紙本），以公私

場所名稱正式發文至地方環保局，同時將用印頁之掃描檔上傳至系

統。 

（八）地方環保局應確認系統上審查確認之文件（包括用印頁）與紙本公

文文件之一致性後，於系統「發文日期確認」步驟上選取公私場所

發文日期，方屬完成審查程序，並函復公私場所文件已完成審查准

予備查。 

四、各 CEMS 文件之適用對象及提報期限說明。 

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連線

計畫書及連線確認報告書之適用對象及提報期限說明請參閱表 1 及表 2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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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及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適用對象及提報期限 

相關法規 本辦法第 7 條 本辦法第 9 條 本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 

狀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適用對象 
監測設施於公

告後應設置者 

依本法第 24 條第

1項與第2項規定

申請固定污染源

許可證之新設固

定污染源者 

監測設施進行汰

換或量測位置變

更者 

僅涉及數據採

擷及處理系統

汰換者 

監測設施發生故障

或損壞需汰換者 

僅涉及數據採擷及

處理系統發生故障

或損壞需汰換者 

未依監測設施確認報告

書記載內容設置、操作、

維護、連線傳輸等，且未

涉及第 9 條者 

監測設施設

置計畫書提

報期限 

指定公告之日

起 6個月內提報 

申請設置許可證

時併提報 

汰換或變更前 90

日提報。但報經

主管機管核可者

得縮短時限 

免提 免提 免提 免提 

監測設施措

施說明書提

報期限 

指定公告之日

起 1 年 6 個月內

提報 

申請操作許可證

時併提報 

汰換或變更前 30

日提報 
免提 

故障或損壞發生日

後 24 小時內提報

原因，並於 30 日內

提報 

免提 免提 

監測設施確

認報告書提

報期限 

指定公告之日

起 2年內完成設

置及提報 

提報操作許可證

之空氣污染物排

放檢測報告時併

提報 

監測措施說明書

作業期限屆滿後

30 日內提報 

於汰換前 30 日

提報原因及作

業時間，並於作

業期限屆滿後

30 內提報 

監測措施說明書作

業期限屆滿後 30

日內提報 

故障發生日後 24

小時內提報原因及

作業時間，並於作

業期限屆滿後 30

日內提報 

1. 設置、操作、維護或

連線傳輸異動前 30

日提報。但報經主管

機管核可者得縮短

時限 

2. 基本資料異動事實

發生後 60 日內提報 

3. 各級主管機關要求

改善後 30 日內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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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連線計畫書及連線確認報告書適用對象及提報期限 

相關法條 本辦法第 8條 本辦法第 13條 本辦法第 24條 

狀況 一 二 三 四 五 

適用對象 

監測設施之設置與

連線經同時指定公

告者 

依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

定申請固定污染源許可

證之新設固定污染源者 

未依連線確認報告書記載內容

設置、操作、維護、連線傳輸等，

且未涉及第 24條者 

連線設施汰換者 
連線設施因故障無法

修復而汰換者 

連線計畫書

提報期限 

與監測措施說明書

併提報 

申請操作許可證時併提

報 
免提 汰換前 30日提報 免提 

連線確認報

告書提報期

限 

與監測設施確認報

告書併提 

提報操作許可證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時

併提報。 

1. 設置、操作、維護或連線傳

輸異動前 30 日提報。但報

經主管機管核可者得縮短

時限 

2. 基本資料異動事實發生後

60 日內提報 

3. 各級主管機關要求改善後

30 日內提報 

連線計畫書作業期限

屆滿後 30日內提報 

故障發生日起 3 日內

提報原因及作業時間，

並於作業期限屆滿後

30日內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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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EMS 電子化平台操作說明 

1.1 帳戶新增與開通 

一、點擊「新增帳戶」。 

 

二、選擇「帳號類型」：區分「公私場所」、「環保局」、「環保署」共 3 種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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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所屬縣市」。 

 

四、選擇公私場所者，應輸入管制編號、帳號、密碼，並填寫申請人姓名、

電話及 E-mail 資料（點擊「 」可顯示/隱藏「密碼」、「確認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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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認所填資料無誤後，點擊「註冊」。 

 

六、等待帳戶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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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帳戶開通： 

（一）環保局端：收到公私場所申請帳號開通之通知信，請點擊「按此開

通帳號」。 

 

（二）公私場所端：確認收到開通信件，方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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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忘記密碼 

一、請點擊「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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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入當時申請之帳號與Ｅ-mail 並點擊送出，系統將通知密碼已修改為

帳號，等待主管機關開通後即可使用。 

 

 

三、註冊的使用者將收到帳戶開通通知信，請點擊「按此開通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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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入後請點擊「 」進行密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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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入 

一、輸入「帳號」及「密碼」。 

 

二、點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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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私場所使用說明 

1.4.1 公私場所之功能列說明 

一、首頁：可顯示目前所有申請中之文件。 

 

二、基本資料維護：可預先填寫公私場所基本資料，填寫完成後點擊儲存，

系統將儲存於資料庫中，後續申請案件時，將由系統自動帶入基本資料

至申請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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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填報作業：選擇申請案件類型後，即可於首頁顯示本次申請編號。 

 

1.4.2 公私場所申請填報作業 

一、點選「申請填報作業」，前往申請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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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煙道類型」：包括「排放管道」與「廢氣燃燒塔」選項。 

 

三、選擇「法規依據」：請參考表 1 及表 2 選擇本次申請之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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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擇「申請原因」： 

（一）例 1：依第 7 條規範，監測設施於公告後應設置者。 

 

（二）例 2：依第 9 條規範，監測設施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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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擇「排放管道/廢氣燃燒塔」： 

（一）若為新設固定污染源，則須輸入排放管道編號/廢氣燃燒塔編號。 

 

（二）若非新設固定污染源： 

1.則須選擇本次申請原因之排放管道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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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勾選本次申請原因之排放管道編號。 

 

（三）若「煙道類型」選擇「廢氣燃燒塔」，則須再選擇「監測項目數量」，

此處所指之監測項目數量主要針對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

濃度監測設施。 

1.監測項目數量為 0~30 個之間，請選擇「30」。 

2.監測項目數量為 31~60 個之間，請選擇「60」。 

3.監測項目數量為 61~90 個之間，請選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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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擊「申請」。 

 

七、等待處理，處理完成後自動跳轉「文件申請流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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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公私場所文件申請流程 

一、點擊文件申請流程，將跳轉至目前所有申請清單。 

 

二、點擊「▼」可展開該申請編號之詳細流程（圖「 」表示可進行下個

步驟，圖「 」表示目前進行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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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擊「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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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啟 pdf 檔案後，點擊「 」圖示下載 pdf 檔案。 

 

（二）填寫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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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完成後點擊「送件」： 

（一）點擊「送件」，將跳轉至上傳申請文件與相關附件之視窗。 

 

（二）申請文件上傳： 

1.點擊「選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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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取欲上傳之檔案。 

 

3.確認選擇資料名稱無誤後，點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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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擊確定。 

 

5.系統通知上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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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上傳錯誤之處理： 

1.檢查上傳的文件是否正確。 

 

2.發現文件錯誤後，點擊「刪除」，移除錯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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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選擇正確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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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傳多個同一項目： 

1.因系統限制只可上傳 pdf 檔，且限制每個檔案上限為 25Mb，若檔

案過大，則需將檔案壓縮或切割為多個檔案上傳。 

2.先確認欲上傳之檔案數，點擊「新增欄位」，例如：欲上傳檔案數

共 3 個，點擊 2 次「新增欄位」，系統即再給予 2 個上傳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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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上傳後，檢視附件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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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認所有文件皆已上傳並內容正確後，點擊「確認上傳」將文件送環保

局審查，系統將自動跳轉至文件申請流程列表，資料送審後，無法進行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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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繳費：「確認上傳」點擊後，須函知地方主管機關已送審，並於收到地

方主管機關通知後 7 日內完成繳費，由主管機關確認完成繳費日期次

日，系統即開始起算本次送件時間。 

 

七、審查結果： 

（一）主管機關送出審查意見後，若需補正資料： 

1.請點擊「審查結果」，針對主管機關的審查意見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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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點擊「補正送件」重複前述四、五之步驟。 

 

（二）若審查通過： 

1.須點擊「文件下載」，將審查通過文件之用印頁列印成紙本且完成

用印後，並點擊「用印頁上傳」，將核完章之用印頁掃描檔上傳至

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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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印頁上傳並將正本發文至環保局後，等候環保局確認發文日期。 

 

3.環保局確認發文日期後，點擊「文件完成確認」，即完成此份文件

的申請，可繼續進行下份文件的申請流程（例如：當前為設置計

畫書之申請，通過後即可進行措施說明書之申請），請重複前述三

～五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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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文件被主管機關駁回，請重新下載該份文件，重複前述一～五之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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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問題與意見交流 

系統使用上的問題與意見可透過「聯絡我們」及「問題回報」進行交流。 

一、聯絡我們：可點擊系統功能中的「聯絡我們」，即會出現相關的聯絡資

訊。 

 

二、問題回報： 

（一）新增問題：點擊「問題回報」，在提問框中輸入問題後，點擊「送

出」，即會新增待詢問的問題，由環保署或系統管理人員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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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補述或回覆：如果在意見交流過程中，有需要進行回覆或加強

問題描述，可點擊問題回報畫面中的「回覆」，即會出現回覆框供

使用者輸入意見，輸入完畢後點擊「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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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管機關使用說明 

1.5.1 帳戶管理 

一、點擊「公私場所資料維護」將列出轄下所有申請管制對象。新設污染源

需由主管機關於「公私場所維護資料」功能新增公私場所基本資料（包

括公私場所管編、名稱與排放管道或廢氣燃燒塔資料）後，該公私場所

才可於系統中開始進行相關申請作業。 

 

二、點擊「 」可編輯公私場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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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首頁 

一、點擊首頁可顯示目前所有申請中的文件清單。 

 

1.5.3 申請審查 

一、點擊「申請審查」後，將顯示目前轄區中進行申請之案件，再點擊展開

欲審查之案件。 

 

  



41 
 

二、點擊「送件資料檢視」可下載公私場所上傳之文件。（圖「 」表示可

進行下個步驟，圖「 」表示目前進行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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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繳費確認：確認該案件已經完成繳費後，點擊「繳費日期確認」，選取

完成繳費之日期，系統自繳費日期次日起即開始起算審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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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核回應： 

（一）點擊「審核回應」即進入「審查意見紀錄」填寫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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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寫審查意見後，點擊「儲存」可暫存目前填寫完成之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填寫完畢後選取「補正」、「駁回」或「通過」之選項，點

擊「送出」鈕前請先儲存審查意見，審查意見送出後即不可再修正。

審查結果未勾選完畢，點擊送出鈕時系統會進行提示，並回到審查

回應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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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核結果：點擊「審核結果」可觀看確認送出之審核意見。 

（一）若審核回應選擇「補正」，則須等待公私場所再次上傳補正資料，

並請重複前述第四個步驟。 

 

（二）若審核回應選擇駁回，則申請案件終止，等待公私場所重新申請，

並請重複前述一~四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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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審核回應選擇審查通過， 

1.可點擊「文件下載」檢視完成的文件，並等候公私場所發文及上

傳用印頁。 

 

2.公私場所將紙本文件發文至環保局後，點擊「發文日期確認」，選

擇收到公私場所來函的日期。 

 

3.俟公私場所完成文件確認後，即可進行下一份文件的申請流程（例

如：當前為設置計畫書之申請，通過後即可進行措施說明書之申

請），請重複前述二～四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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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問題與意見交流 

系統使用上的問題與意見可透過「聯絡我們」及「問題回報」進行交流。 

一、聯絡我們：可點擊系統功能中的「聯絡我們」，即會出現相關的聯絡資

訊。 

二、問題回報： 

（一）新增問題：點擊「問題回報」，在提問框中輸入問題後，點擊「送

出」，即會新增待詢問的問題，由環保署或系統管理人員進行回覆。 

 

（二）問題補述或回覆：如果在意見交流過程中，有需要進行回覆或加強

問題描述，可點擊問題回報畫面中的「回覆」，即會出現回覆框供

使用者輸入意見，輸入完畢後點擊「送出」。 

 

 


